
1%

綜

亘 合

銭 
屯 

H1 
養 |龈
摩就二:

5需K同車; 箕感三2泰 魔大凡源救 
製向眠會暮 兒n危〉二…如丸宙上 家芝弄代卓 晏醒礬表:土: 冬警壊磷學 
导準齧下議 

案
也羣子

☆

戲

院

M大拿加 
源利金

JIN HING KEE 
M・* St” E.
rm 4. B. G
MU 5-9743

二
蘇
聯
對

-« 臣
訪
華
事 

免
避
正
酝
表
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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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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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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倫
敦
美
聯
社
電
)
據
倫
敦
觀
祭
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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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(■
莫
斯
科
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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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i-電
)
蘇 *
現
已
暗
示
一
報
引
述
羅
馬
尼
亞
靈
通
消
息
，
謂
美
總
統
匿 

，
美
總
統
匿
使W
书
北
京
，
爲
美
國
欲
依
臣
，
曾
建
瑟
與
北
越
領
袖
直
接
談
判
。
結
朿 

照
其
所
提
看
結
.京
越
戰
的
一
種
行
動
，
此
」
越
戰
問
題
，
如
該
項
提
議
"
得
接
納
，
馴
匿 

虞
蘇
聯
共
黨
喉
舌
眞
喘
引
述
倫
敦
每
日
鏡
.
自
可
能
於
訪
北
京
後
，
親
赴
河
內
。 

報
消
鼠
時
，
首
先
髓
表
官
方
的
反
應
腐
度
。

眞
理
報
在
綜*

卜
礴
力
重
要
新
聞
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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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
謂
匿
臣
計
割
訪.紐
京
通
息
，
雖一一:

在
意
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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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內
，
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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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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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事
件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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倫
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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鏡
報
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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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
价
离
械
，
指
匿
臣
應
邀
訪
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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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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$1 
乎
是
表
一
『
由
官•利
用
其
一
一 
切
的
影
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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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
，
應
協
脈
美
國
秋
策•認
爲
可
以
抑
納
的
掠
， 

件
下
就蘇

柵
督
利
用
外
國
報
章
冒
論
反
映
与
意
一

該
報
幷
謂
，
羅
國
領
袖
佐
土.喬
去
月
分 

別
訪
北
唐
及
河
內
時
，
曾
轉
達
美
國
試
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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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
的
意
見
。

北
越
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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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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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
昨
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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匿
臣
在
訪
北
京
期
間.可
能
對
越
戰
問
題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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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國
方
面
普
成
任
何
協
義
，
他
越
亦
不
接
納 

河
内
共
黨
南
定
日
報
昨
發
袋
一 
千
六
百

見
，
以
免
立
刻
正
旳
表
示
位
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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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實
上
海
共
焦
在
青
年
報
發
表
批
評
，

一
字
的
社
論
，
雖
未
曾
特
别
引
述
匿
臣
計
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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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北
京
間
題
，
但
其
含
議
是
很
淸
楚
)

亦
表
示
仍
候
採
取
、相
當
卄
調
的
反
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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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國
服
從
他
們
的
合
約
，
但
帝
国
主
義
者
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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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徳
里
消
息
喘
蘇
的
印
度
共
黨
曾
發
，操
縱
世
界
的
時
代
，
已
成
過
去
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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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
吿
詫
擊
美
帝
國
主
義
者
耍
盡
量
煽
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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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
報
並
謂
•
匿
臣
的
學
說
是
美
帝
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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蘇
作
戰
，
而
.中
國
的
售
者
現
竟
肋
長
葵
國
一
 
命
的
全
球
性
策
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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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
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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軍
事
力
量
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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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
治
階
級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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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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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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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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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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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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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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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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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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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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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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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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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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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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幸
而
一
股
南
風
使
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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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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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
公
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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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
五
千
五
百
噸
鋁
塊
售
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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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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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察
拿
袋
示
，
散
而
的
卷
氣
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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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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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
埠
裝
運
鋁
塊
返
國
，
此
爲
叫
肯
鋁
案
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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尤
其
是H
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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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
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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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s
損
的
可
能
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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酸
年
來
第4
次
與
中
共
着
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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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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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
項
飞
易
，
於
亞
肯
鋁
業
公
司
代
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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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宣
當
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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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«;'求
卡
城
的
硫
磺
專
家
羅 
住
廣
州
貿
易
會
時
，
與
中
由
言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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尼
克
，
研
究
鶏
好
用
方
法
解
决
該
項
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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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卑
詩
省
長
班
納
在
此
間
皇
后
旅«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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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
間
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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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二
宴
席
上
表
示
一
，
曲
夂
分
易
是 -
項
好
的
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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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
表
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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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修
將
盡
一 
切
可
能
撲
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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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縛
來
可
能
作
更
多
的
交
易
。

勢
，
並
聘
梢
所
府
豪
阻
止
毒
翁
外
洩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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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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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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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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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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亜
肯
公
知
曽
鋁
予
華
一 

中
共
貨
職
今
來
装
連 

(
域
多
利
訊
)
砲
肯
鋁
零
公
司
日
昨
宣

蘇
丹
左
派
人
士
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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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
組
七
人
統
治
委
會 

(
黎 H

嫩a
魯
特
美
聯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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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
)
蘇
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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親
共
軍
事
缺
治
者
於
今
日
組
成
七
人
革
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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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
會
，
使
非
洲
最
大
國
的
蘇
丹
史
爲
左
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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叛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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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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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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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
泳
強
魂
制
&
宣
佈
訪 

而

.■>京
哥
蒯
倏
，
曾
致
活
酒
泯
溝
諦
？B

语
縫
祐
。殖
誕
逸
逸
通
攘
類
澄
。.
(
厂
:
一 

1
1
1
1
1
^

—

—i
i
i
l
i
i
^
i
i

—̂ 

『法
高
爾
法
饗
公
開
賽
二

7
S

CVO1.

3  

reg 

一

-?

月

広

 
cla„
july
  
」 

lilh
by
  
layesd 

，一 •\;  

:r."
  

:v;  

.-K
_
;
 
:*:
.V'.=;..  

.'.:R
W
  

-;■. 

会
：赤
 

2'
)!
耳

箕

？
  

<|-沙

-
:
"
工
・ 

一
京
時
重
性
V-O新
焼
的
若
布

-M 谑
生
滝
洵
遮
問 

厘
灌
蜃
瀆

。
」L

S

I

,

 

台
北
監
察
院
抨
擊
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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匿
臣
訪
北
京
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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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
路
透
社
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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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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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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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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噂
蘇
普
李
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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拿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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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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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訪
北
京
計
劃
，
爲
人
類
正
成
和
汎
理
沉
淪
的 

一
號
領
照
丄
.篆
微
範
岁
幾
已
抛

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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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

的
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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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an 
二
三
二
布
芸
彊
女
所
做
的
漏
稟
傳
紫
國
供
統
精
被

■
:

陛
那
一
廷
員
澤
他"
箕
蛇
*
魏
辛
索
两
人

齢
引
樂
戈
第
宀
紫
匿
臣
，
儀

捕

憩
#

阿

灌
e
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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戳
彖
器
疥
髙
一
：呂
良
礎
最W
囘
合
共
打
六
十
六
桿

個

.JBI 合
，
七
十
「
洞
總
成
績
二
六
二
桿
，

⑪

rilJ

:op

。 

飞"
&

两
名
阿
根
廷
選
手
均
爲
一
一
六
四
桿
。

行
動
不
悠
队
害
策
國
在
自
由
世
界

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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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
追
便
京
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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界
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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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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雨
災
死
像
慘
重
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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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
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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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：
給

产
冊
泮
的
邊
緣
」。，該
文
吿
幷
餌
宿
匿
匠
取
消
訪
一 

一韭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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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
中
温
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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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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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
英
每
日
鏡   

«
印
刷
廠 
一 

二
遭
十
四
名
匪
徒
炸
毀: 

(
貝
爾
魏
斯
特
合
衆
社
電
)
此
間
警
方 

.献
吿
汇
f
群
眞
用
機
關
槍
及
手
槍
的
武
裝
份 

一
子
皮
卜
蓮.六
时
玉
此
皿
医
黄
每
日
鏡
報
印
刷 

士®
.
，
然
令
左
部
職
匸
進
入
洗
手
間•
並
煜 

"
毀
聋
部
电
刖
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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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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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
 

$■ 
找
該
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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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
職
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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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
日
屈
奉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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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
傷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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」
一
一
紐   

t•
四
名
匪
函
以
女
人
長
袜
惨
面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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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擊
犍
葡
全
國
啲
帽   

-B
鏡
勲
印
刷
工
廠
，
將
看 

忆
人
一
制
贩
徽
，疑
命
令
王
五
名
職
工
進
入
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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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
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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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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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
申
績
聲
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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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
一 
至
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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色
封
申
儲
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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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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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北
凉
當
同

一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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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陰
期

一

直
熬
敦
配
北
茄 
-W

交
榔
者
断
薛
理
，
如
留

一
家
落
該
   

:'e
蓬
就
理
中
簧
及
幽
玄
逃
京
 

一"
。普
速
遊
客
司
速
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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浪
龍i

港
中
演

際
旅
行
冠
等
方
面

，
或
北
京
中

瓢
更
載
二
八
菰
行

余
醋
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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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
温
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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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噂隹了
一
单
寥
粤
二
牙
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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蔣
介
石
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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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
月
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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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
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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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
尼
拉
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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煮
阿
諾
德
、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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軍
事
等
方
瓦
鹿
就
〃
係
護
的
國
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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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
波
報
号
扇
在
台
灣
酒
泯
世
府
躍
謳
亲
介
看
些
子
即
福
氏
的
火
士
，包
括
此
位
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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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
今
後
數
月
內
営
須
决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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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此
時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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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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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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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
臣
將
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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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
的
：
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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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一
計
劃
，
大
槪
他
亦
知
道
耍
决
定

手
間
及
浴
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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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
统
機
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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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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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
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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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輛
汽
車
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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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秒
鑽
後
，
炸
藥
爆
炸
•
由
刷
機
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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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'遣
殷
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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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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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
軍.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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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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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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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向
來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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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
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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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 

如
没
有
美
第
靂
陛
 <
曇
5
 海
学

寝

「f
加

將

異

現

相

反

的

一

肠

就

以

不

細

77?- 
蘇
魔
卷
，
新
心
雪
帽
蟹
$

一漢
稼
匡
囊
特
選
强
图
豪
m
院
警
方
守
衛
下
，
搶

i

B

 

r

」

J  

e

j

• 

S

U

二

一

，
：
:
士
 

二
：

7.-
;;;一，l
；
三
一 
：•

.:.":
•

•"-
..-:

.:•

•

- 

童
装
當
天
頭
條
新
聞
整
導
，
週
五
非
法

81
您

宓

 

"

»1:
7-.
  
「
年
 

二
.
「

个
®

v
.
;
.
3
w
£
  

i;JH  

;-.-
.L7,
.
5
  

:->，  

.t:-T
 号
《
C
H
:
:
 

;
:
，  

:•■• -  

..■:. 

^̂
111̂
1̂

:
,
：
。  

.<.:

7-.
  

?:|

(
云
訊
)
本
用
喜
士
定
街
昨
日
卜.
午
發 

生
銀
行
搶
刼
案
。

當
一 
名
匪
徒
於
昨
日
上
午
十
時
四
十
五 

分
，
進
入
一 
間
銀
行
欲
搶
劫
時
，
遭
一
名
冷 

酷
的
出
納
貝
說
服
後
離
去
。

六
分
鐘
後
又
遊
入
三
個
街
位
遠
的
第
二 

家
錠
行
搶
捌
三
仟
七
百
元
後
能
逸
。 

警
方
己
在
附
近
旅
他
及
昨
酒
吧 

1111
搜
青 

SS

名
劫
匪
，
約
五
尺
十
寸
高 

，
金
髮
，穿
棕
色
皮
夾
衣
， 

:
手
提
棕
色
紙
袋

警
方
表
示
，
兩
家
銀
行 

均
未
發
生
槍*
 事
件

a  

第
一
家
銀
行
，
在
喜
士 

定
街
西
五
陸
。
號

16

朗
度
杜 

瓯寅
銀
行
發
言
人
表
示
，
該 

81 徒
進
入
銀
行
欲
搶
劫
時
， 

遭
一 
名
山
納
貝
向 @
表
示
拒 

絕
後
，
即
自
動
離
去
。

該
鹿
徒
出
門
後
，
于
十 

恃
.7.1:
十

L

分
，
又
進
入
喜
士 

定
西
三
巨
號
加
拿
大
带
國
商
業
銀
行
勝
利
方 

塲
分
校
，
搶
刼
現
款
二
千
七
佰
元
， 

華
人
騎
單
車
跌
傷
逝
世

(
云
訊̂
布
詩
省
片
七
仏
T-T一

名

廿
七
哉
華
八
吳
廣
(
譯
昔
)
，
于
上
週
六
任 

本
鏡
中
央
醫
院
不
治
死
亡
・

.

吳
廣
於
上
週
我
在
片
十
科
別
，
騎
單
車 

跌
倒
，
預
部
受
傷
，
州
送
本
埠
當
院
急
救
， 

娛
樂
塲
發
現
僞
美
鈔 

警
捕
三
名
造
幣
疑
犯 

(
雲
訊
)
本•埠6一

現
美
俊
十
元
票
而
之 

假
鈔
，
經
警
方
值
查
後
年
拘
捕
三
名
疑
犯
， 

被
控
牽
涉
製
造
僞
鈔
罪
，
另
一 

53
子
己
破
扣 

押
候
審
。

三
名
被
控
私
藏
假
鉄
的
疑
犯
爲
亜
拉
克 

珊
徳
，
二
十
歲
，
住

flv
ffl
胡
街
一
一
四
一 
四
號 

，
曼
納
德
，
二
十
伍
诚
，
庄
雅
魯
旅
俯
，
吉 

*
徳
，
二
十
四
强
，
住
黑
石
旅
館
。 

本
埠
太
平
洋
國 *
展
閱
遊
樂
埸
經
理
克 

鲁
爾
向
警
方
表
示
，
部
份
美
金
十X
票
面
假 

鈔
，
於
上
週
五
晩
間
在
娛
樂
公
園
發
現
，
栗 

面
所
印
號
碼
完
全
相
同
，
因
而
起
疑
報
警
值 

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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島
浴
缸
航
海
比
賽 

百
餘
選
手 «
 名
參
加 

(
乃
磨
訊
)
參
加
本
月
二
十
五
日
在
乃 

磨
舉
行
的
第
五
届
浴
缸
航
海
比
奏
，
目
前
己 

有
一
百
十
三
，
報
名
參
加
，
其
中
八
人
來
自 

加
拿
大
以
外
地
區
，
四
人
來
自
洛
機
III 以
束 

地
遍
。乃

磨
浴
缸
忠
實
社
風
秘
書
高
士
徳
表
示 

，
參
加
褰
手
最
遠
的
來
自
澳
洲
雪
梨
，
其
次 

SI
波
多
黎
各
，
瓦
彻
塔
， S
西
哥
及
檀
香
山 

等
地
•加

草
大 3
手
有
來
自
卡
加
利
，
宛
地
辟 

，
滿
地
可
及
安
省
干
窩
埠
。

聖
地
牙
哥
的
一
名
潛
水
艇
船
員
亦
將
会 

加
競
賽
，
月
華
盛
頓
州
的
舍
路
，
奥
林
比
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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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省
週
末
三
宗
意
外 

两
死
車
禍 I  
遭
溺
斃 

L

箕
訓
)
卑
詩
佇
十
上
週
力
共
有
三
人 

不
幸
喪
生
，
一
名=
歲
男 

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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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溺
，
另
兩 

名
男
子
因
車
禍
死
亡
。

三
十
二
歲
男
子
高
士
特
羅
在
周
踊
海
灣 

附M
車
禍
死
亡
，
西
期
高
華
弊
方
認
爲
，
酸 

男
子
因
心
臟
病
突
發
，
驚
車
撞
及
橋
墩
不
幸 

喪
生
。據

日
擊
者
稱
，
駭
方
子
以
三
十m
時
速 

鶏
車
向
下
披
行
駛
，
一 
時
刹
車
不
住
，
撞
上 

橋
墩
車
毀
人
亡
。

另
一 
沙
尼
治
十
八
战
方
年
加
徳
納
，
在 

他
家
附
近
的
加 $
大
横
貫
高
速
公
路
上
被i  

個
中
型
貸
車
撞
陀
。

片
七
佐
治
一
名
-: 歲
男 

1«
部

y;
與
他
母 

親
在
尼
卡
可
河
堤
防
厂
跑
历
時
不
幸
失
足
， 

他
母
親
搶
救
未
及
，
跌
人
河
巾
溺
为
。 

科
斯
跌
入
河
中
，
立
即
被
河
水
冲
去
， 

稍
後
其
尸
隈
被
鄰
屑
發
現
。

販
毒
巨
案
疑
犯
之
一 

法
院
定
保
金
二
萬
五 

(
第
訊
)
木
埠
一 
名
与r

ro 
歲
力
子
史 

東
秋
控
私
藏
五
安
上
海
洛
英
企
圖
t-ti 
非
法
交 

易
，
已
被
広
院
下
令
收
押
，
幷
定
保
釋
金
二 

萬
6
千
元
。

史
東
於
上
週
四
前
往
二
十
匕
街
與
加
拉 

士
冬
街
口
一
隱
藏
所
提
取
海
洛
英
時
，
遭
警 

方
拘
捕
。

宣
法
院
法
官
巴
茉一:

下
令
將
史
束
拘
押 

至
本
月
廿
一 
日
，
再
定H
期
啞
客
。 

領
社
會
救
濟
金
人
士 

卅
六
名
獲
給
補
助
金 

(
雲
訊
)
本
市
社
管
服
漏
處
發
苜
人
表 

示
，
於
上
週
末
示
威
要
求
加
發
汴
貼
購
買
衣 

物
五
十
四
名 
St
會
禍
利
金
領
取
人
，
其
巾
三 

十
六
人
已
幅
准
發
給
額
外
補
助
金
。

魁
會
服
湖
處
職
員
海
普
亭
於
上
週
方
， 

曾
舆
三
名
雲
埠
社
會
福
利
權
益
協
會
會
也
舉

，
二

=

行
會
議
，商时有一關
間
现
。

益
組
織
竹
興
上
週
領
堪
民 

總
辦
公
密
門
口
示
威
遊
行

衆
在
tt 會
Hij

。
要
求
加
破
補
助
金
，
麟
買
箕
衣
物
家
具
， 

歷
具
及
食
物
。

一
於
去
年
十
二

海
普
亭
表
示
，

月
領
過
補
助
位
，
或
領
以
社
會
保
刊
金
期
限 

宋
滿
.兩
年
，
與
規
定
不
合
，
無
法
給
予
外
額 

補
助
"另

口A
則
未
作
最
後
决
定
。 

窃
匪
披
猖
成
刼
車
貨 

兩
家
市
塲
大
嘆
倒
霉 

(
雲
訊
)
本
坤
兩
間
食
品
市
埸
於
上
週 

五
淸
晨
被
幾
名
竊
鹿
閲
入
，
使
用
購
物
推
車 

刻
走
大
批
貸
物
。

木
箱 m

to
索
街
一
六
零
四
號
幼
拉
推
銷 

市
坊
被
裕
竊
一
百
七
十
五
盘
香
烟
，
三4 .
打 

長
機
袂
，
三
十4
打
尼
龍
綿
機A
二
十
五
打 

女
用
寛
袂
。

to、
素
街I

九
二
一.
號
海
岸
食
品
市
場 

被
盜
四
百
余
香
烟
，
十
打
長
沒
褲
及
現
欺
五
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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